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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21 年度基础科学研究计划申报指南 

 

基础科学研究计划将围绕我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重大

需求，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未来产业制高点开展创新研究，激发

创新主体活力，突破关键“卡脖子”技术，提升基础研究和前沿

技术领域核心竞争力。 

一、支持领域 

    1.工业 

瞄准世界科技前沿，把握产业变革趋势，围绕我市重点支柱

产业、重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，对产业前瞻问题进行超前

部署，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成果，形成一批变革性技术

或技术储备，引领产业集群发展成为创新集群，着力支撑南通现

代工业的整体提升。 

2.现代农业 

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培育，开展生物农

业、智慧农业、智能农业装备、病虫害防治、农作物和畜禽水产

品种创制等领域的技术创新，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成

果、形成一批变革性的技术储备。 

    3.公众健康 

基于重大传染病、恶性肿瘤诊断的分子生物学、分子分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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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理学与影像学等的早期精准诊断技术研究、生物（分子靶向）

细胞治疗研究、基于靶点与特异性生物标志物检测、干细胞及转

化研究、脑科学、流行病、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原创性研究。 

4.其它 

围绕公共社会安全、生态环境保护、资源利用、节能降耗、

循环经济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智慧南通建设、智能建筑、文化

产业、食药安全、污染防治、危化品综治、防震减灾、安全生产、

老年人事业、残疾人事业、检验检测等与民生相关领域的基础研

究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申报项目主体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高校院所和企

事业单位。  

2.项目负责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，在其研究领域有较好的学术建树和行业影响，年龄不超过

50 周岁[1971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。 

3.申报项目符合本计划领域要求，项目具有明确的研发内容

和较强的技术创新性，具有较好的前期研发基础，创新水平居省

内前列，在本行业本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。 

4.项目研究内容清晰，目标清楚可量化，有明确的项目成果

完成形式。 

三、组织方式及其它 

1.项目实施周期为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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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指令性项目按评审结果择优 20%资助 5 万元，其余项目资

助 3 万元。 

3.指令性项目申报数：省属三甲医院 40 项、市卫健委系统

60 项、本科院校 80 项、专科及民办院校 15 项、研究型事业单

位 10 项、区科技局 15 项、企业 1 项。 

4.指导性项目申报数：仅限县（市）科技局推荐，各限报 15

项(江苏省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县（市）可另增加 3 项)。 

5.申报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的项目，请在申报书封面栏中注

明，推荐部门分别制定汇总表并加盖公章。 

6.申报指令性项目的可选择转指导性项目，推荐部门务必在

汇总表中注明，申报期结束后不得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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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2021 年度社会民生科技计划申报指南 
 

社会民生科技计划将围绕“两争一前列”的目标定位，重点

支持乡村振兴、长江大保护、新冠肺炎防治及其它涉及民生的共

性关键技术研究和科技示范，培育民生科技相关产业，着力提升

科技惠民的能力和水平，为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提供有力

支撑。 

一、支持领域 

    1.社会事业 

围绕生态文明、环境保护、公共安全、医疗配置、防灾减灾、

节能降耗、可再生能源、绿色智能建筑、交通运输、港口物流、

食药安全、安全生产、危化品综治、老年人事业等领域开展的共

性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。 

2.公众健康 

坚持临床为导向，瞄准国际前沿，围绕我市常见病、多发病

的临床诊治，在新型传染病、微创治疗、介入诊疗、精准医疗、

3D 生物打印、慢病综合防治、中医现代化等领域取得一批诊疗、

护理、康复的临床应用新技术并能转化为诊疗技术指南，实现我

市临床诊疗技术的新突破。 

3.现代农业 

支持高效绿色生态技术创新，围绕“优质高效多抗宜机”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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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选育、畜禽水产绿色养殖、农田生态功能提升、农业物联网、

智能农业装备、冷链物流、质量控制、精深加工、智能保鲜、健

康食品开发、生物饲料、生物肥料、新型可降解地膜产品研发等

技术的集成创新与示范应用。 

4.生物医药 

支持高端医疗设备、配套试剂、医用材料、医疗器械、重大

疾病防治新药、现代中药、高效生物医药、农药、兽药及生物制

品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创新药物，及纳入国家基本

医疗保险目录的有望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等的

研发。 

5.新冠肺炎专项 

围绕新冠肺炎的防控、诊疗、检测等临床新技术，疫苗、药

品、检测试剂、设备等产品的研发。 

6.乡村振兴专项 

支持美丽乡村建设，围绕乡村特色农产品引进培育、规模化

种养殖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、农村秸秆处理、养殖场粪污无害化

处理、农用废弃物循环利用、农村河道黑臭处理等技术的应用与

示范。 

7.长江大保护专项 

贯彻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，围绕水生态环境健康状况智能监

测、流域水灾害防治、沿江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和固废处理、岸线

水污染控制、流域水生物的养殖繁衍、江海洄游型生物资源保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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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口邻近海域食物网结构变化、海洋生态修复等技术的研究应

用与示范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申报项目主体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高校院所和企

事业单位。  

2.项目分重点和面上两类，要求研究内容清晰，目标清楚可

量化，有明确的成果完成形式，有转化和推广应用，鼓励校（院）

企联合申报。 

3. 支持领域第 2 点“公众健康”重点项目，要求建立在省

内领先的疾病规范化诊疗技术新方案，并在 3 家以上市内二级以

上医院推广，单病种临床研究病例不少于 200 例；面上项目除临

床研究病例不少于 100 例，其它要求与重点项目相同。 

4.支持领域第 4 点“生物医药”项目，应具备医药相关产业

的生产经营资质，申报企业必须获得 GMP 认证，不接受不具备

生产经营资质的高校、科研院所单独申报。 

5.乡村振兴专项项目须有落实转化的村镇，并与该村镇联合

申报，申报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 

三、组织方式及其它 

1.项目实施周期为 2 年。 

2. 指令性项目资助额度：重点项目 20 万元、面上项目 10

万元。 

3.指令性项目申报数：省属三甲医院 40 项、市卫健委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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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 项、本科院校 40 项、专科及民办院校 15 项、研究型事业单

位 10 项、区科技局 20 项、企业 1 项。重点和面上项目合并限项，

重点项目不得超过申报总数的 30%。 

4.指导性项目申报数：仅限县（市）科技局推荐，各限报 20

项(江苏省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县（市）可另增加 3 项)。 

5.申报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的项目，请在申报书封面栏中注

明，推荐部门分别制定申报汇总表并加盖公章。 

6.申报指令性项目的可以选择转指导性项目，推荐部门务必

在汇总表中注明，申报期结束后不得更改。 

 


